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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

关于領海声明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 四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一九五八年九月 四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次会 决定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关于 海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領海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領海寬度为十二海里 (裡) 。 这項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一切領土, 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島嶼, 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島嶼隔有公海的台灣

及其周圍各島、 澎湖列岛、 东沙群島 、 西沙群島、 中沙群岛、 南沙群島以及其他屬于中

国的島嶼。

(二) 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島嶼的 海以連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緣島嶼上各基点之

間的各直 为基 , 从基 向外延伸十二海里 ( ) 的水域是中国的 海。 在基 以內

的水域, 包括渤海湾、 瓊州海峽在內 , 都是中国的内海。 在基綫以內的高嶼, 包括 引

舄、 高登岛 、 馬祖列島、 白天列岛 、 烏坵島、 大小金門島 、 大担 、 二担岛 、 东 鳥在

内, 都是中国的内海島嶼。

(三) 一切外国飞机和軍用船舶, 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許可, 不得进入中国

的領海和 海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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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領海航行, 必須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四) 以上 (二) (三) 兩項規定的原則同样适用于台灣及其周圍各島 、 澎湖列

島、 东沙群岛、 西沙群島、 中沙群岛 、 南沙群島以及其他屬于中国的島嶼。

台灣 和澎湖地区現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 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領土完整和主

权的非法行为。 台灣和澎湖等地尙待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

法, 在适当的时候, 收复这些地区 , 这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外国干涉。

一九五八年九月 四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 日第一O一次會議批

准, 現予公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美子批准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 十一 日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〇一次会議通过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一次會議決議: 批准甘

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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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 糯条例。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各級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五 八年九月 十一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次会 批准

416

第一章 总 則

条 临夏回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自治州)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

紅耩条例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制定。

自治州内东乡族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 条件由东乡族自治县制定 。

第二 条 自治州的行政区域划分为: 县、 自治县、 市、 乡、 民族乡、 镇。

自治州、 县、 市、 乡、 民族乡、 設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

第三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是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自治州各級人民

代表大会 和各級人民委員会都是地方国家机关。

第四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級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五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級人民委員会中, 各有 民族都应有适当名

額的代表和人員。

第六 条 自治州內各民族 一律平等。 各民族人民必須团结互助, 互相等重共語言女

字、 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自由。

第二章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八 条 自治州和县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由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选民直接选举; 乡、 民族多出錄

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选民直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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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額和产生的办法依照选举法的規定。

第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兩年。

第十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 依照 自治州的特点, 制定 自治州的自治条

和單行条例, 报 甘肃省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員会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圍內通过和發布決議;

( 四 ) 保証民族政策的貫徹实施,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加强与巩固

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的亲密团结和合作;

( 五 ) 規划经济建設、 文化建設, 公共事業, 优撫工作和救济工作;

( 六 ) 依照法律規定的自治州的財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七 ) 依照国家法律的規定, 决定 自治州的人民武裝警察;

( 八 ) 选举自治州州長、 副州長和人民委員会委員 ;

( 九 ) 选举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長;

( 十 ) 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十一) 听取和审查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和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 的 工作报

告:

(十二) 改变或者撤銷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三) 改变或者撤銷下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下 一級人

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命令;

(十四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第十一条 县、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在职权范圆内通过和發布决議;

( 三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四 ) 規划经济建設、 文化建设、 公共事業, 优撫工作 !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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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六 ) 选举本级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 七 ) 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長;

( 八 ) 选举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九 ) 听取和审查木級人民委員会和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 十 ) 改变或者撤銷本級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會

(十一) 改变或者撤銷下 一級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 下一級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 和命令;

(十二)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第十二条 乡、 民族乡、 鎮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議的遵守和执行行

( 二 ) 在职权范圍內通过和發布決議;

( 三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四 ) 批准农業、 林業、 畜牧業、 手工業的生产计划 , 决定合作事業和

其他经济工作的具体计划;

( 五 ) 规划公共事業;

( 六 ) 决定文化 、 教育、 衛生、 优撫 和救济工作的实施计划;

( 七 ) 审查財政收支;

( 八 ) 选举本級人民委员会的組成人員;

( 九 ) 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十 ) 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委員会的工作报告;

(十一) 改变或者撤銷本級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 的决議和命令,

(十二)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民族多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 可以採取适合民族特点的

具体措施,

第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 自治州和

县、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权 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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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由本 人民委員会召集。

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議, 由 上屆人民委員会召集。

第十五条 自治州和县、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每年举行兩次; 乡 、 民族乡、 鎮的

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如果認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提議, 可以临

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选举主席 主持会議。

自治州和县、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書長一人, 副秘書長若干人。 秘

書長的人选由主席 提名, 由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副秘書長的人选由主

席团决定。 会議設立大会秘書处, 在秘書長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七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时, 可以設立代表資格审查委员会、 議

案审查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员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八 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谈的时候, 主席团和代表, 本 人民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向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提出的議案, 由主席团提請人民代表大会

会議討論, 或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提請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第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至俸代去的过宇数通过。

第二十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自治州、 县、 市的人民法院院長的人

选,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單独提名。

自治州 县、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 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人民法院

院長, 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 乡、 民族乡、 鐘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人民

委員会組成人員 , 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或者举手方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时, 使用 当地民族通用的品言文字, 並

为其他民族代表配备翻譯。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时, 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

第二十 二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时, 本級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門負

責人員和本級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及主席 同意的其他人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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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列席。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时, 代表向本級人民委員会

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門提出的質問 , 經主席团提交受質間的机肴。 受實間

的机关必須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期間 , 非農主席团

同意, 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現行犯被拘留,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属

立即報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期間, 国家根据需要

給以往返的旅費和必要的物質 上的便利。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应当 和原选举單位或者选民保持密切的联

系, 宣傳法律、 法令和政策, 协助本级人民委員会推行工作, 並且 向人民代

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見和要求。

自治州和县、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可以列席原选举單位的人民代表大

会会議。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和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單位的监督;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受原选举單位或者选民的监督; 乡、 民族乡、 鎮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

选民的监督。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單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換由 自己选出

的代表。

代表的撤換必須由原选举單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或者由原选区选

民大会以出席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單

位或者由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三章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 即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 是自治州各級人民代表

大会的执行机关, 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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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受甘肃省人民委員会直接领导; 县、 市、 乡 、 民族乡和

鍵的人民委員会, 受上一般人民委員会直接頻导。

第三十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負責

並报告工作。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都是国务院統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 , 都服从国

务院。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分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州長、 县長、 市長、

乡長、 鎮長各一人, 副州長、 副县長、 副市長、 副乡长、 副 長各若干人和

委員各若干人组成。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名額如下:

( - ) 自治州二十九人至三十五人。

( 二 ) 县十五人至二十一人, 人口或乡、 鉤, 民族較多的县至多不超过

二十五人。

( 三 ) 市十五人至十九人。

( 四 ) 乡 、 民族乡、 鎮七人至十三人。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兩年。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补选。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根据法律、 法令、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

的決議和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發布 和命令, 並审查这些 議

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案;

( 四 ) 頜导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 五 ) 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 ”的决曦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的不适当的命令, 指示和下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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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員會的不适当的决腊和命名;

( 七 ) 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 八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帮助自治州境內各聚居的少数民族实

行区域自治或者建立民族乡, 帮助各少数民族發展政治、 差洗和

文化的建設事業, 搜集、 整理和發揚各民族优良的文化遗产,

( 九 ) 执行经济计划;

( 十 )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管理財政, 执行預算;

( 十一 ) 管理市場, 管理与發展地方国营工商業, 領导 本主义工商業

的社会主义改造;

( 十二 ) 頒导与發展农業、 林業、 畜牧業、 手工業生产和合作事業;

( 十三 ) 管理与發展水利事業;

( 十四 ) 管理与發展交通运輸 和公共事業;

( 十五 ) 管理与發展文化、 教育、 衛生事業和科学普及工作;

( 十六 ) 管理优撫、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 十七 ) 管理人民武裝警察;

( 十八 ) 管理兵役工作;

( 十九 ) 管理税收工作;

( 二十 )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二十 一) 办理 上及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四条 县、 市的人民委員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 ) 根据法律、 法令、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級国家行政机关

的决議和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發布决議和命令, 並审查这些决議

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案 ;

( 四 ) 頜导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 五 ) 停止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識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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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改变或者推曲所能各工作部門的不适当的指示和命令及下級入路

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 八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加强与巩固各民族和民族内部的亲密团

粘;

( 九 ) 执行經经济计划, 执行預算;

( 十 ) 管理市場, 管理地方国营工商業, 頜导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

义改造;

(十一) 頜导与發展农業、 林業、 畜牧業、 手工業生产和合作事業;

(十二) 管理水利事業;

(十三) 管理文化、 教育、 衛生、 科学普及工作;

(十四) 管理优撫、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十五) 管理税收工作;

(十六) 管理交通运輸業和公共事業;

(十七) 管理兵役工作;

(十八)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保障公民权利;

(十九) 办理上級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五条 乡、 民族乡、 鎭的人民委員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 一 ) 根据法律、 法令、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I級国家行政机关

的决議和命令, 發布决議和命令; •

( 二 ) 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議案;

( 四 )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五 ) 管理財政

( 六 ) 导农業、 林業、 水利 、 畜牧業、 手工業生产和合作事業及其他

经济工作:

( 七 ) 管理文化、 教育、 衛生、 优燃 、 救济和公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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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保护公共财产, 精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 十 ) 办理十級人民委員会交办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六条 : 自治州和县、 市的人民委員会会議每一个月举行一次, 乡 、 民族乡 、 鐵的

人民委員会会議每半个月举行一次, 必要时都可以临时举行。。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在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邀請其他有关人員列席。

自治州和县 、 市的人民委員会在举行会議的时候, 本级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可以列席 。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会議如討論或者通过本行政区域内有 其他民族特

殊問題的決議时, 应特别注意民族团结和民族特点, 並且 事先 和有关民

族的委員及人士充分协商。

第三十七条 : 州長、 县長、 市長、 乡長、 鎮長分別主持本級人民委員会会議和人民委員

会的工作。。

副州長、 副县長、 副市長、 副乡長、 副鎮長分別协助州長, 乩局、 市長、

乡長、 鎮長工作。

州長、 县長、 市長为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會議。

第三十八条 :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設立民政 (包括人事) 、 监察、 公安、 計划、 粮食、 財

政 (包括税务) 、 农林、 工業交通、 商業 (包括服务) 、 水利、 女教、 衡

生、 体育运动等处、 局、 委員会, 並且可以設立办公室 (兼管宗教事务 及

其他需要設立的工作机構。

第三十九条 县、 市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 設立民政、 公安、 兵役 、 计划 、 粮食、 財

政、 税务、 农林、 畜牧、 工業交通 、 商業、 水利、 文教、 衛生 、 体育运动等

科、 局 、 站、 委員会, 並且可以設立办公室及其他需要設立的工作机構。 公

安、 税务等 可以在轄區內設立派出机关。

第四十条 乡、 民族乡 、 鎮的人民委員会可設女書一人和工作人員若干 人 , 协助 乡

長、 鎮長进行工作, 並根据需要, 可設立各种工作委員会, 吸收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和其他适当的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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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各級人民委員会的工作部門的彀立 , 精加、 减少或者合并, 由本最

人民委員会报請上一級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設秘書長一人 , 副秘書長若干人; 县、 市人民委員会設

办公室主任一人, 副主任若干人。 各处、 科、 局 、 站 、 委員会分別設处長、

科長、 局長、 站長、 主任, 必要时, 可以設副职,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和县、 市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門, 受本 人民委員会的統 -

导, 並受上级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門的领导。

--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各工作部門 , 在本部門業务范 内 , 根据国家法律、

法合和上级人民委員會主管部門的指示和命令及本 人民委員会的决議和命

合, 可以向下級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門發布指示和命令。

第四 十五条 自治州和县、 市人民委員会应当协助設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屬于自己管理

的国家机关、 国营企業和公私合营企業进行工作, 並且监督他們遵守 、 执行

国家法律、 法令和政策。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委員会和所屬各工作部門执行职务时, 使用当地民族通用

的語言文字。

民族乡的人民委員会执行职务时, 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

第四章 附則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經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报请甘肃省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院提

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粗纖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于一九五八年九月 十一日第一○一次會議批准, 现予

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澤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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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批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

大会和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〇一次会 通过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〇一次會議決議: 批准甘

東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制定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

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条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

人民委員会組織条例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〇一次会議批准

第一章 总 則

第 条 甘南藏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會組織搜条

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制定。

第二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是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是地方 国家机

关。

第三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四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員会中, 各有关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額的代表

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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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第六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名額和代表产生办法依照选举法的规定。

第七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兩年。

第八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保証法律、 法令和 上級人民代表大会決議的遵守和执行;

( 二 ) 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 依照 自治州的特点, 制定自治州的自治条

例和單行条例, 报 省人民委員会轉报 国务院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 三 ) 在职权范圍內通过和發布決議;

( 四 ) 規划经济建设、 文化建設、 公共事業, 优撫工作和救济工作;

( 五 ) 依照法律規定的自治州財政权限, 审查和批准預算和决算 ;

( 六 ) 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 决定组 人民武装警察;

( 七 ) 选举自治州州長、 副州長和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委員;

( 八 ) 选举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 九 ) 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十 ) 听取和审查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和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的工作 报

告;

( 1 ) 改变或者撤銷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不适当的决議和命令;

( 二)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決議和各县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 的決議和命令;

(十三) 保护公共财产,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 十四)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保証民族政策的貫徹执行, 加强民族間

和民族內部的团结与合作。

第九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組成人員和自治州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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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院長。

第十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由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召集。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每年举行兩次, 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召开时, 应报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認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的代表

提議, 可以临时召集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 的时候, 选 主席团主持会議。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秘書長一人 , 副秘書長一至二人, 秘書長的人

选由主席团提名, 由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通过; 副秘書長的人选由主席

团决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設立秘書处, 在秘書長頜导下进行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設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員会、 議

案审查委员会、 預算委員会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委員会, 在主席团领导下进行

工作。

第十四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和主席团 , 自治州人民委員

会, 都可以提出議案。 提出的議案, 由主席团提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公

討論, 或者交付議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提請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討論。

第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的人选, 由 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合提名或者單独提名。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組成人員和中級人民法院院

長, 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

第十七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使用自治州内通用的藏、 汉語言女

字。

第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門

負責人員和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自治州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可以列席。

第十九 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代表向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或者自治

州人民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門提出的質問 , 翻过主席团提交受質 開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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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質問的机关必須在會議中負責答复。

第二十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期間, 非經主席 同意

不受逮捕或者审判, 如果因为是現行犯被拘留, 执行拘留的机关必須立即报

請主席团批准。

第二十 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議的期間 , 国家根据需要

給予往返的旅費和必要的物質上的便利。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和原选举單位保持密切联系, 宣傳法律、 法

合和政策, 协助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推行各項工作, 並且向人民代表大会和人

民委員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單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單位的监督。 原选举單位有权随时撤換

自己选出的代表。 代表的撤换必須由原选举單位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不能担任代表职务的时候, 由原选举單位补

选。

第三章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 即自治州人民政府, 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

关, 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 受甘肃省人民委員会直接领导。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甘肃省人民委員会負責並且报

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是国务院統一頜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 服从国务院。

第二十七名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由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州長一人, 副州長若干人和

委員若干人組成。

第二十八菜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每届任期兩年。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 成人員, 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 由 自治州人民代

表大会补选。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在自治州内行使下列职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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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ㄧ ) 根据法律、 法令、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議和上級国家行政机

关的决議和命令, 規定行政措施, 發布决議和命令, 並且审查这些

決議和命令的实施情况;

( 二 ) 主持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 三 ) 召集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議, 向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議

案;

( 四 ) 頒导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 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 五 ) 停止所屬各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 的决議的执行;

( 六 ) 改变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的不适当的命令和指示和下级人民

委員会的不适当 的决議和命令;

( 七 ) 依照法律的規定,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員 ;

( 八 ) 执行经济计划

( 九 ) 依照法律規定的財政权限, 管理財 , 执行預算;

( 十 ) 管理市場, 管理地方国营工商業, 导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

义改造;

(十一) 頒导畜牧業、 农業、 林業、 手工業、 副業生产和互助合作事業;

( 十二) 管理税收工作;

(十三) 管理交通和公共事業;

(十四) 管理文化、 教育、 衛生、 优撫、 救济和社会福利工作;

(十五) 管理人民武装警察;

(十六) 管理兵役工作;

(十七) 保护公共用产, 维护公共秩序 , 保障公民权利;

(十八) 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十九) 办理上級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会議每月举行一次,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举行。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可以邀請有关人員列席。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举行会議的时候,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長、 自治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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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檢察院檢察長可以列席。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州長主持自治州人民委員会会議和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工作。 副州

第三汁 二条

長协助州長工作。

自治州州長为处理日常工作, 可以召开行政会議。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按照需要設立民政 (包括人事) 、 公安、 监察、 思政

(包括现务) 、 牧、 工業、 交通 、 女教、 衞生, 商業 (包括服务) 粮

食、 计划、 农 、 水利 、 体育运动等处, 局、 委员会, 並且設立办公室 (兼

宣宗教事务) 及其他需要設立的工作机構。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工作部門的設立、 增加、 减少或者合併, 由自治州人民

委員会报請省人民委員会批准。

第三袋、各处、 咸、 委員会分别 处長、 局長、 主任。 必要时可以設副职。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設秘書長一人, 副秘書長一至二人。 秘書長协助州長、

副州長亦理日常工作, 副秘書長协助秘書長工作。 办公室 主任, 在必要的

时候可以設副主任。

第三十四条 三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門受自治州人民委員會的統一领导, 並且受

甘肃省人民委員会主管部門的倒导。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各工作部門在本部門的業务范圍內 , 根据 法律和 法

令,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的决議 自命令, 上敍国家行政机关主管部門的命令和

指示, 可以向下級人民委员会主管部門發布命令 和指示。

第三 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应当协助設立在本自治州內不属于自己管理的 国家机

关、 国营金和公私合营企業进行工作, 並且监督他們遵守 执行法律、 法

令和政策。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 委員会所屬各工作部門的人員編制,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按实际

工作需要和可能拟定, 报 省人民委員会核准。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委員会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使用自治州约通用的藏, 汉语言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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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报 甘肃省人民委員会轉报国务院提

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

关于將第一商業部和第二商業部合併为

商業部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 日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〇一次会讖通过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一次會議決定將第一商

業部和第二商業部合并为商業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人員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任命陈志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伊拉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

任命謝甫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何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

任命程子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業部部長。

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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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商業部部長的职务;

楊一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商業部部長的职务;

优修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員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 日

任命王純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副院長, 崔保民、 張代光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

院审判員。

免去黄波、 权 才、 林鋒、 湯女、 楼廷波、 刘宗 、 宋書熟、 王超然、 惠健民、 刘

少俊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职务。

批准任命:

寇庆延为广东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刘宝库为广东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雷紹典 、 陈質女、 林希昭为江苏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丁学南、 王仰山 、 王新

甫、 王国炎 、 毛健、 仇青民、 沈毅、 南生华、 唐善举、 产耀华、 張宇峯、 馮嘉玉、 湯建

洲、 韓博为江苏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雷紹典 , 陈質文、 林希昭、 南生华为江苏省人民

檢察院檢察委員会委員;

刘丕勇为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李子平、 赵万良、 額 日 德木圖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檢察員:

呂安聪, 孙立定为陝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張体源为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 賀文玳、 張体源、 邓昌洲为四川省人民檢察院

檢察委員会委員。

批准免去:

湯化南、 乔英 、 許昌 、 袁国衡的江苏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职务;

高照的陝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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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

陝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議于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撤銷右派分子韓

兆鴞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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